福建中医药大学餐厅“除四害”项目招标文件

福建中医药大学对餐厅“除四害”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服务商前来报名参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周期
	控制价

	福建中医药大学

餐厅“除四害”项目
	福建中医药大学

旗山校区各餐厅


	一年

（一年按十个月计算，每月消杀三次）
	38000元/年


三、招标方式

校内公开招标
四、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资格及要求：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且具有本次招标内容服务能力；

（2）2015年1月1日至今，具有至少1次类似本项目（高校餐厅除四害）服务的业绩；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标书递交起止时间：本招标文件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 7月 13日12：00（正常工作时间）。
3、标书递交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食堂三楼膳食科办公室。
4、开标时间：2018年 7月 13 日15：00（北京时间）。
5、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后勤管理处会议室。
6、联系人：聂老师          联系电话：22861236
7、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五、招标内容及要求　
服务内容和要求：

（1）除四害所需的药物、器械、投药员均由乙方负责组织，且必须为安全、高效、低毒或无毒类环保产品；

（2）在合同期内，乙方应每月对各餐厅消杀3次，寒暑假各全面消杀1次， 如遇突发情况需临时增加消杀区域和次数；    

（3）乙方需派员自查，并采取防鼠、防蚊、防蝇、防蟑措施巩固灭效；

（4）在除四害工作期间，乙方应不定期抽查，发现除四害死角，及时进行补漏处理；

（5）乙方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应详细说明药品安全注意问题；

（6）在合同期内，乙方对于出现的鼠害虫害，无论范围大小，都应在24小时内及时为甲方提供服务，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由乙方承担；

（7）施工期间，乙方若未能达到甲方所要求的效果，乙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达到甲方要求。

六、投标文件内容（备注：提供复印件的材料需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均为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法定代表及投标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均为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一，加盖公章，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授权委托书）；

5、提供2015年1月1日至今，至少1份从事类似本项目（高校食堂除四害）的服务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8、报价表（附件二需填写完整，加盖公章）；
9、承诺函（见附件三，加盖公章）。

七、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要求加盖单位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章。
2、投标文件按规定进行密封，报价表需单独密封装袋，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
八、评标原则：
1、评标办法：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法。投标人满足3家及以上可开标，若投标人不足3家，招投标小组有权决定是否开标。

2、定标原则：
（1）经评标小组评审，投标人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最低价原则中标；若同等条件下，投标人报价一样，现场进行二次报价，确定中标人。最终提出壹名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人，壹名报价第二低的投标人作为备选中标人。
（2）经评标小组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所有投标被否决后，招标人应当依法招标。
九、费用结算
费用凭税务正规发票，以转帐形式支付；招标单位不预付服务费，服务完毕，验收合格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每半年结算一次。
十、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项目招标工作在招投标小组监督下进行，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2、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3、附件一《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4、附件二《报价表》
5、附件三《承诺函》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8年7月9日
附件一：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福建中医药大学：
                （投标方公司全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授权我公司员工           （投标方代表签名）为投标人代表，代表本公司参加贵校组织的                      项目招标活动，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投标活动的一切事宜。投标方代表在招标活动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投标方代表无权转委托权。特此授权。
投标方代表：              性别：      身份证号：                        
单位：                    部门：         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         电话：              
授权方：                                  
投标方（全称并加公章）：                     
投标方代表（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报价表

	项目名称
	福建中医药大学餐厅“除四害”项目

	序号
	消杀餐厅
	餐厅面积（㎡）

（估算值）
	年服务费（元）



	1
	学生第一餐厅
	1900
	

	2
	学生第二餐厅
	1900
	

	3
	杏林餐厅
	1860
	

	4
	学生第一小炒部
	200
	

	5
	学生第二小炒部
	200
	

	6
	学生第三小炒部
	400
	

	7
	五谷香风味美食城
	450
	

	8
	亨得麦汉堡店
	150
	

	9
	面包屋加工房
	80
	

	10
	四面八方中式面点部
	200
	

	11
	誉丰西式糕点部
	200
	

	12
	知味轩风味餐厅
	60
	

	年服务费总报价：

大写：人民币                   元

小写：¥                        元


备注： 

1、年服务费一年按十个月计算，每月负责消杀三次。

2、本次报价包括药品、器材、人员工资、设备设施使用、交通运输、安全文明施工、警示标志、税费等一切有关费用。

3、总报价不得高于项目控制价（38000元），若高于控制价均为无效报价。
投标方（全称并加公章）：                    
投标方代表（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承诺函

致：福建中医药大学

我方已经详细阅读了贵校关于餐厅“除四害”项目的招标文件全部内容，完全理解了其中的内容，现参加此次投标，所作承诺如下：

我方承诺投标文件中的一切资料、数据是真实的，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我方承诺不管评标结果如何，因我方参加此次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我方承担。

我方同意按照贵校可能提出的要求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任何其它数据或信息。

我方清楚并接受中标后按中标价格签约。

我方如果中标，将保证履行招标文件以及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及责任和义务，认真做好消杀服务，并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特此承诺。

投标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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